附件2

“无感续证”确认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审批服务部门）：
我个人（企业）已收到贵单位证照到期提醒，同意并申请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证照延续业务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对法律义务和主体责任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了解并承诺认真落实；
二、我个人（企业）在证照有效期内不存在违法行为；
三、我个人（单位）承诺证照登记内容及生产、经营、使用、设备、工艺等条件均未发生变化；
四、主动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；
五、如后期需提交相关材料，我个人（单位）将积极配合。上述承诺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，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，自愿承担因未履行承诺而造成的影响、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个人（单位）（手印/盖章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月   日


注：（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和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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